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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沂源县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
《沂源县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沂源县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为全面排查整治既有渣土堆垃圾堆，建立长效管控机制，有效解决污染环境问题，根据上级有关要求和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制定本方案。
一、任务目标
针对我县范围内既有渣土堆垃圾堆（主要指未进入合规垃圾转运调配场、消纳场、处理厂进行处置的垃圾堆放点）进行全面排查，确保到2019年年底前全部排查整改到位；规划建设、合理布局与城乡建设规模相适应、满足使用需求的消纳场；建立长效管控机制，坚持抓早抓小，严控反弹新增渣土堆垃圾堆。
二、标准要求
（一）渣土堆。对以工程渣土、泥浆等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要优先采用回填、复垦及资源化利用等方式进行处置；因资金问题短期不能清运处置的，可在保证安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就地筛分整形、绿化覆盖。
（二）建筑垃圾堆。对以工程垃圾、拆除垃圾和装修垃圾等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要先分类剔除其中有害垃圾和生活垃圾，再优先采用资源化利用等方式进行处置；对不能利用的，要全部清运至合规消纳场进行处置；对正在进行旧村改造拆迁和违章建筑拆除的区域，要随拆随清，杜绝就地临时堆放。
（三）生活垃圾堆。对以生活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要全部清运到县生活垃圾处理厂进行处置。
（四）小散乱垃圾堆。对小于500立方，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小、散、乱垃圾堆放点，要立即进行分类清运处置。
三、工作重点
（一）合理规划布局，确保有序消纳。城市管理部门要编制报批建筑垃圾消纳场地专项规划，统筹调配、充分利用好现有消纳场，再合理布局、规划建设一批消纳场；各镇（街道）也要建设1处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消纳场内不得受纳工业垃圾、生活垃圾、危险废弃物等非建筑垃圾。要加大资源化利用力度，建筑垃圾优先用于山体恢复、矿坑回填、工程填垫等项目，鼓励开展建筑垃圾回收再生资源利用。
（二）全面重新排查，建立完善台账。各相关部门和镇（街道）要在前期排查的基础上，采取无人机航拍、人工排查、受理投诉等形式，重新开展全面摸排，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环境敏感区、主要交通干道沿线、旧村改造和拆除现场等区域，做到全域覆盖。要根据排查情况，分类建全工作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整治完成前，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扬尘污染，消除安全隐患。
（三）分类实施整治，彻底规范清理。各相关部门和镇（街道）要根据渣土堆垃圾堆的实际情况，评估污染程度、风险等级和开挖条件，分别采取不同整治措施。要建立整治全流程管理清单，监管并记录好评估监测、整改方法制定、整治工作实施、垃圾处理处置等各个环节。同时，各镇（街道）要积极开展积存垃圾和环境卫生死角整治，重点清理村庄路边、河边桥头、坑塘沟渠、田边地头等处的垃圾，对排查发现和群众投诉的小、散、乱渣土堆垃圾堆，要立即进行分类清运处置。
（四）夯实属地责任，做好后续管理。整治完成后，要定期开展污染和风险评估。清理后的区域要及时硬化、绿化并配套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明确管理单位及责任人。要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发挥好镇（街道）、村居作用，将渣土堆垃圾堆巡查列入社会网格化管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及时发现、及时清理。
（五）构建长效机制，严控反弹新增。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乱堆乱放各类垃圾的行为要依法责令限期清运，并对当事人顶格处罚。要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做到“控两头、抓中间”，严控产生、运输、消纳三个关键环节。充分利用机防、人防和公安大数据多维融合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将排查方式制度化、常态化，建立健全长效管控机制。
四、职责分工
（一）县、镇职责
1.县级职责。负责全县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监督考核等工作。
2.镇级职责。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具体负责本辖区内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完成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清理处置工作。
（二）部门工作职责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牵头组织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每月对各镇（街道）排查整治情况进行考核、排名、通报。牵头做好园林绿化施工现场产生的建筑垃圾管理。
县交警大队：牵头负责对垃圾运输环节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负责规范办理垃圾运输车辆禁区通行证；依法查处超载运输、改装改型、违反禁令标志、遗洒飘散载运物、故意遮挡污损号牌、放大号不清等垃圾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
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牵头做好房屋建筑、市政工程、老旧小区整治、旧村改造、燃气热力等施工现场产生的建筑垃圾管理；做好直接负责的城建重点工程的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对具备道路运输经营资质的垃圾运输企业依申请颁发经营许可证，按规定对其投入运输的车辆配发道路运输证；依法查处垃圾运输车辆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行为，依据联合治超职责分工，依法查处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牵头做好县道等交通工程工地产生的建筑垃圾管理；做好直接负责的交通重点工程的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县水利局：牵头做好水利工程工地产生的建筑垃圾管理，负责水库大坝坝前漂浮物打捞清理以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保洁和生活垃圾处理；做好直接负责的水利重点工程的建筑垃圾管理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在市县国土空间规划指导下，配合做好建筑垃圾消纳场地专项规划的编制和报批，并及时将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市县国土空间规划，配合做好土地规划手续办理工作。
五、实施步骤
（一）查漏补缺阶段（7月中旬前）。各镇（街道）要进一步完善整治专项行动方案，重新进行全面排查，分类建立工作台账，确保全面准确。
（二）集中整治阶段（7-12月）。按照“边排查边整治、边整治边销号”的总体思路，坚持“治存量、控增量”，一处一策，分类集中整治；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坚决杜绝新增渣土堆垃圾堆。
（三）长效管理阶段（12月底后）。巩固既有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成果，并认真总结经验，转向长效管理。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由县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部门和镇（街道）负责同志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各镇（街道）也要建立相应工作机构，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现象，抓好本辖区内排查整治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综合施策，务求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取得实效。
（二）加大投入力度。各镇（街道）要积极筹措落实专项行动资金，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加快消纳场建设，确保按期完成任务目标。要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司运营、社会监督”的原则，整合政策、资金、项目优势，利用市场化手段，大力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三）强化督导考核。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进行无人机航拍，连同投诉受理等其他排查方式发现的问题，及时下发督办通知。要将排查整治专项行动纳入城市精细化管理重点工作考评范畴，实行月通报，季考核，年终总评。各部门、各镇（街道）要将渣土堆垃圾堆排查整治作为年度重点工作来抓，对整治效果负责；对瞒报、漏报、不作为、慢作为等行为，一经发现，将严肃问责，通报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四）广泛宣传发动。设立公开投诉电话，及时受理群众举报。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违法违规倾倒垃圾等行为，未按要求及时进行整改的，要作为负面典型予以曝光。充分运用各类媒体，大力宣传工作成果，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技术模式，鼓励和引导群众自觉踊跃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监委，
县法院，县检察院。
县工商联。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7月7日印发

